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2〕36号

申请人:宋修良,男,1992年5月14日出生。

住址：山东省荣成市妇幼小区1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新华路15号。

法定代表人:丛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邵华，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15日在12315平台作出的反馈内容不服，于2022年7月20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的原结案反馈回复，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依法调查处理违法商家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2022年6月13日，申请人在淘宝店铺“文艳珍禽养殖合作社”购买6瓶可食用獾油，2022年6月15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投诉该淘宝店铺出售的可食用獾油来路不明，为三无食品，且獾为国家保护动物，商家也未能提供是否为养殖、检疫等相关证明，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被申请人不对该商家进行调查处理，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因此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投诉后，为维护消费者权益，曾与大连文强珍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增文沟通协调，刘增文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商品、提供的证据、提出的赔偿额均不认可，被申请人对双方进行调解未果。被申请人经研判，认为大连文强珍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售卖野生獾子油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属于被申请人管辖。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经审理查明：2022年6月13日，申请人在淘宝店铺“文艳珍禽养殖合作社”购买6瓶可食用獾油，2022年6月15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投诉该淘宝店铺出售的可食用獾油来路不明，为三无食品，且獾为国家保护动物，商家也未能提供是否为养殖、检疫等相关证明，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15日作出结案反馈，反馈内容为“经调查獾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禁止食用，建议转到林业或农业局调查处理”。另查明，淘宝店铺“文艳珍禽养殖合作社”经营企业名称为“大连文强珍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李店镇（九龙街道办事处）吴店村。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网络截图、快递单据、涉案产品图片、视频资料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依据《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辽宁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猪獾、狗獾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被申请人对其辖区内的上述规定中的违法行为具有依法查处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申请人认为獾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连文强珍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售卖野生獾子油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属于被申请人管辖，该说法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采信。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一)投诉事项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或者本行政机关不具有处理权限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15日在12315平台作出的对申请人投诉的反馈，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投诉作出处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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